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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明确各项费用管理的具体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及各分公司、子公司对费用的具体控制。 

3. 术语和缩略语 

无 

4. 费用控制 

 超过项目预算的费用不允许报销； 

 已经发生的费用发票（差旅费除外）必须在 1 个月内提交财务，并报销完毕，如

超过 1个月未报销，不予报销，视为放弃报销。 

4.1 差旅费 

因公离开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定义为出差。 

4.1.1 住宿费 

4.1.1.1一般业务出差住宿要求入住当地经济型酒店； 

4.1.1.2 一般业务出差住宿酒店住宿标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不超过 400 元/人.天，

除一线城市外的省会城市不超过 300元/人.天，其他城市不超过 240元/人.天；报销凭证

除了提供发票外还需提供住宿清单，如果住宿清单里涵除住宿费用以外的其它费用不予报

销； 

4.1.1.3 参加外派培训、陪同客户出差的，由直属领导酌情控制。公司在当地有宿舍的优

先住宿舍，非特殊情况不得报销住宿费； 

4.1.1.4 出差至与公司有协议宾馆的地区，必须入住公司的协议宾馆，协议宾馆的住宿标

准应尽量接近公司住宿标准，特殊情况必须由总经理室相应主管批准； 

4.1.1.5连续出差时间达 30天以上者，应考虑在本地租赁民宅；超过 2个月的必须租赁民

宅居住，再发生的酒店住宿费用不予报销，费用报销时一并出具租房协议和正式发票，特

殊情况需要住宿宾馆的，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4.1.1.6两位同性别员工在同时同地出差，只能报销双标房（1间房）房费，报销标准可随

高级别员工住宿标准报销，住宿费超过标准部分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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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城市间旅费 

4.1.2.1乘坐交通工具标准 

 

4.1.2.2往返机场，尽量乘坐民航班车； 

4.1.2.3遇紧急情况需乘坐飞机，需直属领导审批后方可乘坐。 

4.1.3 外地交通费 

出差期间的外地市内交通费，凭票据据实报销。报销原则参照市内交通费的原则执行。 

4.1.4 出差补贴 

4.1.4.1每人每天出差补贴 70元；按差旅报销出发和回程票据计算差旅补贴，出发和回程

按一天计算，差旅天数按照自然天计算；  

4.1.4.2 依据税务部门的规定，凡涉及各类现金补助统一纳入员工当月工薪所得，由公司

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1.4.3  享受出差补贴人员由一级部门经理确认报人事备案（表格见附件 1）；  

4.1.4.4以下情况不再享受出差补贴： 

 员工参加各类会议、培训班（包括授课）统一安排食宿的，不再享受出差补贴； 

 凡是陪同用户执行实报实销或者统一安排食宿的，不再享受出差补贴；  

 员工长期外派工作，并由单位安置异地住所的，不再享受出差补贴。 

4.1.5 报销原则 

4.1.5.1 住宿费按标准天数计算，凭发票在限额标准内报销。住宿发票必须盖有税务或财

政监制章（没有税务或财政监制章的住宿收据无效）。无住宿费发票及住宿清单的，一律不

准报销住宿费； 

4.1.5.2 趁工作出差之便，事先经总经理室相应主管批准就近回家探亲、办事的，其绕道

交通工具 乘车时间 类型 

飞机 8 小时以上（含 8小时） 经济舱 

火车&高铁 8 小时以下 二等座、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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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支付的路程费用均由个人承担。绕道和在家期间的出差不再享受出差补贴和住宿费报销； 

4.1.5.3 经财务部审核发现有虚报住宿费等行为时，财务部有权拒绝报销本次发生的所有

出差费用，视情节轻重进行通报批评、扣发工资、直至辞退等处理； 

4.1.5.4因公产生的交通票据退、改、签费用可以报销，需提交合理原因经直属领导审批，

报销时，需提交审批通过的截图（钉钉、邮件、微信均可）。 

4.1.6 报销程序 

4.1.6.1 出差前 OA 系统提报《出差申请单》，填写出差事由，出差时间，交通工具，费用

预算； 

4.1.6.2 连续出差大于 10天（含），允许先进行出差借款，借款包括往返交通费、市内交

通费、住宿费等。出差借款上限为 300元/天/人，一次借款不超 5000元，如有特殊情况，

申请人必须经由直属领导同意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借款申请。OA系统提报《借款》同

时提交纸制《借款单》，财务收到纸制借款单后方会付款。出差借款 N 月产生的费用，须

N+1月完成冲销及还款； 

4.1.6.3 出差行程完成后，此次行程产生的所有费用须一次性报销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

进行多次，分次报销； 

4.1.6.4 出差人员应保留完整发票作为计算费用的依据，由于个人保管不当，将票据丢失

的，费用需自行承担。 

4.2 业务招待费 

4.2.1 项目公关费用，按照项目总体预算标准和月度预算标准进行总额控制和进度比例控

制； 

4.2.2业务招待费发生前，需提报 OA费用申请，直属领导需要审核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

费用标准； 

4.2.3招待费需在发生时一个月内报销完毕。提交 OA费用报销并填写纸质费用报销单； 

4.2.4 禁止报销和公司实际经营无关的费用，如礼品、购物卡、保健品、高档烟酒、化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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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内交通费 

4.3.1报销原则 

 出租车费用的报销必须在发票背面上写清出发地及到达地，提报 OA 审批、财务部审

核报销。 

 网约车发票需附行程单，提报 OA审批、财务部审核报销。 

 以下情况发生的市内交通费原则上不予报销，如属特殊情况，事前须经直属领导批准，

事后报销人应当文字注明，按财务报销审批程序审批后可予以报销。 

 清晨直接由居住地到上班地点的市内交通费； 

 下班时间未经批准由公司或用户处到直接居住地的市内交通费； 

4.4 办公费 

4.4.1 费用控制管理归口综合部。公司所有日常办公用品一律由综合部统一采购、统一管

理，各部门从综合部领用，不得再自行采购；各部门平均每人每月领用的办公用品总价值

不得超过 10元； 

4.4.2 食品、日用品、办公用品发票开具需具体到实物名称，如笔、咖啡、卫生纸等，仅

有“食品”“日用品”“办公费”这样字样的不予报销。 

4.5 标书费\中标服务费 

4.5.1提报 OA费用申请并填写费用报销单交出纳，审核通过财务方可打款； 

4.5.2 申请人跟进发票，待发票取回后提报 OA 费用报销并上传发票扫描件，原件交出纳；

4.5.3商务人员经办人注意催收中标服务费发票。 

4.6 其他专项费用 

4.6.1使用个人笔记本电脑补助： 

 经一级部门经理确认并报人事备案执行（表格见附件 2）； 

 标准：60元/每月，领取个人笔记本电脑补助的员工，公司不在配发电脑资产。 

4.6.2 固定资产修理费：凡享受个人笔记本补贴的人员，所涉及的笔记本电脑的升级、维

护等费用均由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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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计监督 

公司授权审计部门根据公司费用管理和签字权限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核检

查。对查出的没有按照公司制度执行的情形，如：个人弄虚作假、假公济私、玩忽职守的

现象，公司将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对费用报销员工及公司赋予签字审批人，给予通报批

评、限期纠正、加倍罚款、辞退、开除等处罚。 

6. 附则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1 《享受差旅补助报备汇总表》（附件 1） 

2 《个人电脑补贴报备汇总表》（附件 2） 

 

附件 1 

 

附件 2

 


